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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 0382 民 初
6369号

卢国美、方巍：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
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
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8年11月19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
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382 民 初
6433号

卓明君、陈宝洋：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
支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
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
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下
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八
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
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382 民 初
6435号

张辉龙、朱小芬：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
支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本案定于2018年11
月19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
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411 民 初
2840号

许泮泮：本院受理
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兴分行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遇法定假日顺
延）上午9时在本院巡回
法庭（嘉北街道办事处
内）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481 民 初
4976号

姚晓锋、曹萍：本院
受理原告汤国祥与被告
姚晓锋、曹萍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诉讼
相关材料，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举证责任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
姚晓锋立即归还原告借
款人民币30000元，并支
付利息（利息按月息2分
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
日止，至 2018 年 6 月 12
日为30000元）。2、被告
姚晓锋承担原告债权实
现费用2500元。3、被告
曹萍对上述二项诉请承
担连带担保还款责任。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本案适用
普通程序审理，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
并定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下午 15 时 00 分在本
院第13审判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本案由审判员冯去
英担任审判长，与人民
陪审员吴胜平、黄建新
组成合议庭审理。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481 民初
4977号

孙丽华、曹萍：本
院受理原告谭玉军与
被告孙丽华、曹萍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们 送 达 诉 讼 相 关 材
料，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举证责任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原告请求判令：
1、被告孙丽华立即归
还 原 告 借 款 人 民 币
100000元，并支付利息
（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
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
止，至2018年6月12日
为 30000 元）。2、被告
孙丽华承担原告债权
实现费用 9000 元。3、
被告曹萍对上述二项
诉请承担连带担保还
款责任。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本案适用普
通程序审理，举证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并定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下午 15 时 30
分在本院第13审判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本案
由审判员冯去英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吴胜平、黄建新组
成合议庭审理。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483 民初
10766号

高佳林(公民身份
号 码
330411198908092413)：
本院受理原告寿尧锋
诉被告高佳林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 本（2017）浙
0483民初10766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被
告高佳林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
原告寿尧锋借款本金
36300元并支付利息损
失（以 36300 元 为 基
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
率，自2015 年1月1日
起 计 算 至 清 偿 之 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 832
元，公告费 650 元，合
计 1482 元，由被告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502 民初
3061号

泮金鑫、潘航：本
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市
太湖石磨砂洗制衣厂
与被告泮金鑫、潘航
加工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
等方式向你们送达相
关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8）浙 0502 民 初
3061 号民事判决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正本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2 民初
1233号

沈新龙、沈江：本
院受理的原告陈亭亭
与被告沈新龙、沈江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8）浙 0502 民 初
123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织里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3 民 初
3115号

戴真玉：本院受理
原告季新华与被告戴真
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随
状书证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诉讼须知、互联
网关于公布裁定文书的
规定等文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
至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本案定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 9 时 00 分在
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3 民 初
3111号

戴真玉：本院受理
原告季新华与被告戴文
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简转普）、廉政监
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
告知书、诉讼须知、互联
网关于公布裁定文书的
规定等文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 15 日内。举
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
后 30 日 。 本 案 定 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八号法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3 民 初
2819号

钱建弟：本院受理
原告龙充华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
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
转普）、廉政监督卡、诉
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
诉讼须知、互联网关于
公布裁定文书的规定等
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至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30
日。本案定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 9 时 00 分在
本院第九号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702 民 初
5060号

邵军：原告沈建辉
与被告邵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无法直接向你送
达民事判决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 0702 民 初
506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72民初1192
号

黄斌：本院受理原
告林和梅诉你、曾子其
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告当事人权
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点（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台州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海事法院

(2018)浙0723民初2119
号

任刚：本院受理原告
张建俊诉你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依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
请求判令被告任刚先行赔
偿 医 药 费 等 损 失 计
35953.41 元，被告永诚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
中心支公司在保险责任范
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以报纸
公告为准），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整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3 民 初
2197号

方卫达：本院受理原
告徐增建与被告方卫达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审判人员组成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等。原告请求判令：被告
归还借款本金 5000 元及
利息3600元，之后利息按
月息2分计算至清偿之日
止；同时负担本案诉讼
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30 日。本案开庭审理
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下午14时2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开庭地点在
本院第四法庭，逾期不来
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3 民 初
2203号

朱杨春：本院受理原
告徐增建与被告朱杨春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审判人员组成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等。原告请求判令：被告
归还借款本金20000元及
利息 14400 元，之后利息
按月息2分计算至清偿之
日止；同时负担本案诉讼
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30 日。本案开庭审理
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下午14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开庭地点在本院
第四法庭，逾期不来应诉，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3 民初 908
号

浙江锦绣江南实业有
限公司：原告项广龙与你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
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723民初908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令：
一、被告浙江锦绣江南实
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项广龙
水果货款61 871.3元及逾
期支付利息损失（利息自
起诉之日起也即2018年3
月21日起按年利率6%计
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
止）；二、被告浙江锦绣江
南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项
广龙保证金 1000 元；三、
驳回原告项广龙的其他诉
讼 请 求 。 案 件 受 理 费
1372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2022元，由被告浙江锦
绣江南实业有限公司负
担。请你公司自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3民初
907号

浙江锦绣江南实
业有限公司：原告温
华松与你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公司依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8）浙 0723 民 初
90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书判令：一、被告浙
江锦绣江南实业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支付原告温华
松蔬菜货款168 308.2
元及逾期支付利息损
失（利息自起诉之日
起也即2018年3月21
日起按年利率 6%计
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
之日止）；二、被告浙
江锦绣江南实业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返还原告温华
松保证金3000元；三、
驳回原告温华松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3726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4376元，
由被告浙江锦绣江南
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请你公司自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3民初
903号

浙江锦绣江南实
业有限公司：原告徐
达金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依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法律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723民初903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书判令：
一、被告浙江锦绣江
南实业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
付原告徐达金家禽货
款 42497 元并支付利
息损失（从起诉之日
起按年利率 6%计算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被告浙江锦绣江
南实业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
还原告徐达金保证金
5000元。案件受理费
988 元 ，公 告 费 650
元，合计人民币 1638
元，由被告浙江锦绣
江南实业有限公司负
担。请你自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3民初
905号

浙江锦绣江南实
业有限公司：原告周
绍曰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依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法律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723民初905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书判令：
被告浙江锦绣江南实
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
告周绍曰面食货款
17699.8 元并支付利
息损失（从起诉之日
起按年利率 6%计算
至 实 际 清 偿 之 日
止）。案件受理费242
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人民币 892 元，由
被告浙江锦绣江南实
业有限公司负担。请
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5605号

方军东：本院受理
原告陈新生和与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26 民初 5605 号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和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本案由张东明担
任审判长，审判员沈
敏、人民陪审员张君丹
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
年11月22日9：00在本
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600号

龚崇武、陈保利：
本院受理原告陈栋诉
被告龚崇武、陈保利
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8）浙
0726 民初 600 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2293号

张必炎：本院受理
原告王秀兰诉被告张
必炎之间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 0726
民初 2293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5715号

陈建建：本院受理
原告杨人道诉被告陈
建建之间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 0726
民初 5715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2107号

钟云、黄云丽：本
院对原告潘阳晨诉被
告钟云、黄云丽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判决结果为：一、由
被告黄云丽支付原告
潘阳晨水晶货款人民
币 36180 元，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
清。案件受理费 704
元，公告费 650 元，合
计人民币 1554 元，由
被告黄云丽承担。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浙 0726 民初
210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2840号

傅军礼：本院对原告
郑勇勇诉被告傅军礼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判决结果为：一、由
被告傅军礼归还原告郑
勇勇借款人民币6万元，
并支付利息（按月利率
6%，按本金 6 万元，从
2018年4月12日起计算
至实际归还之日为止），
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
费 130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人民币1950元，
由被告傅军礼承担。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8）浙0726民初284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浦
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802 立 预
1814号

俞全福：本院受理的
原告舒承香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证据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30日内。本院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4日9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
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1003 民 初
5471号

蔡年云：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阿鲁特新型材料
有限公司诉你为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年11月29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王统：本院受理原
告张涛涛为与被告王统
民间借贷纠纷［（2018）
浙1003民初5707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
知书、告知权利和义务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
王统立即返还给原告借
款本金人民币25500元，
并支付从2018年6月13
日起至被告实际还款之
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
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负担。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
为开庭前一日。本案定
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 9
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8）浙 1003 民 初
5453号

朱康军:本院受理原
告毛红平诉被告朱康军
为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
诉讼文书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等。原告起诉要求判令
被告朱康军对毛红花向
原告的借款共计人民币
480万元及相应利息（按
本金 480 万元按年利率
6%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
被告履行完毕之日止）承
担保证担保责任，直接向
原告支付前述款项。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三
十日，逾期提供证据的，
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
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18年11月23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